
凤凰“满城有房”尴尬了谁

据报道，原本应是人潮涌动
的暑假旅游旺季，然而满城张贴
的“今日有房”广告，却让人怎么
也无法与凤凰古城联系在一起。

凤凰古城“门票事件”之后，很多
时候，在曾经的热门景点，都只
见旅行社的零星游客。

其实，从当初准备收门票开

始，就已埋下了今天“满城求客”

的种子，泛商业化只能让地方政
府自食其果。

而且，一直以来，凤凰县政府
对外界展示出了其强势的形象：对
最开始的收费决定论证信心十足；

“五一”黄金周，端午假期，凤凰县有
关部门还自豪地宣布“旅游收入等

各项指标，均稳中有增”，但游客和
商户的感受，却与之完全相反。

这一次，媒体在旅游旺季的
实地调查，呈现出了“满城求房”

尴尬场面，不知道凤凰县有关部
门作何感想，是不是也应该回应
一下民众的关切，当初你们的决
策，真的对吗？ （大白）

拒做“高知坏人”

极具现实意义
昨天，清华大学

4000

多名研究
生上了“最后一课”，校长陈吉宁的
临行叮嘱聚焦于两个字———良知，

他嘱咐学生要坚守良知，拒绝做“高
知坏人”。 （

7

月
17

日《北京日报》）

清华校长的告诫， 极具现实意
义。比如说，这些年来食品安全成为
一个突出问题，五花八门的“化工食
品”频频出现。举凡有“科技含量的”

问题食品，多半出自“专家”之手。每
一个问题食品被制造出来， 都意味
着一次“科技创新”，一次“科技转
化”。从“三聚氰胺牛奶”到瘦肉精研
发生产，从制售假药到生产号称“考
宝” 的高科技作弊器材……背后无
一不有高学历、 高智商的“高知坏
人”。

拒做“高知坏人”，还意味着不
被金钱收买， 不为利益集团代言做
托。如今确有一些专家学者，昧着良
知说话。还有一些“高知人”，作为招
投标评审专家， 将红包大小作为投
标企业能否胜出的标尺， 哪个企业
给钱多，就给那个企业说话。这样的
“高知人”， 显然也堕落为“高知坏
人”。

知识就是力量， 然而力量有正
也有负， 如果知识被一些“高知坏
人”用歪了，力量就变成了邪恶的力
量———并且是“知识”越多，祸害越
大。 清华校长嘱咐毕业研究生拒做
“高知坏人”，不仅清华学子要听，每
一个“高知人”都要听。不做“高知坏
人”，既需要“高知人”洁身自好，严
于律己， 也需要机制给力， 制度保
障，铲除“高知坏人”生存与繁衍的
土壤，营造“高知好人”脱颖而出的
竞争环境，从而让每个“高知人”不
敢坏、不能坏、不想坏，使每个“高知
人”身上都流淌道德的血液，成为造
福社会的精英。 （奚旭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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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他要求下属单位依法行
政；台下，他却将法律抛之脑后。

蒋永清，头顶“法学博士”、“经济
学教授”等多项头衔，最终在其升
任醴陵市委书记后被举报落马。

（

7

月
17

日《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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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着急妈妈”怎么才能慢下来

武汉的一位妈妈，从孩子半岁
开始，在

5

年的时间里先后为儿子
报了

17

个培优班， 包括英语、数
学、识字、声乐、画画、表演、手工等
等，累计花费近

12

万元，被媒体称
为“最着急”家长。

单从数字来看， 这位妈妈或许
稍显极端；但她着急的心态却是普遍
的，她选择的教育方式也是当下最流
行的，与绝大多数家长并无二致。

“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
句话影响了无数的家长与孩子。

甚至不只体现在学前教育问题上，

包括孩子喝什么牌子的奶粉，穿什
么品牌的衣服，起什么样名字……

都会关系到起跑线上的输赢。

家长们总是被这样的现实裹
挟：上好的幼儿园，是为了上好的
小学，然后上好的中学，才能考上
好大学，最后能找到好工作。 且不
说这个序列不一定成立，就算是一
步步都如愿以偿了，然后呢？ 就算
成功了吗？就幸福了吗？好的工作
何尝不是一个新的开始？同时进入

同一个单位的人，三五年下来也会
发展得有所不同，十年后甚至可能
会有天壤之别。而这个过程中起决
定作用的，有可能正是起跑线上为
了抢跑而遗失的， 比如行为习惯、

人格培养。

当然，大道理谁都会讲，真正
落实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社会的
成功取向不改变， 教育模式不改
善，只一味要求家长“别着急”是不
是太不现实了？我也是一个六岁孩
子的家长，这其中的纠结亦深有体

会。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社会导向
的转变，教育制度的完善，不是三
年五年就能实现的，我们的孩子等
得及吗？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做
家长的，除了着急，还能做些什么？

只能说，学习不只在课堂上，书本
中，也在生活里。也许对孩子而言，

家长陪伴的温暖，比专业的教育方
式和理念更重要。

让我们慢慢来。 （安传香）

法制社会的公民权利不看“身份”

清华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
延友微博评李天一案称：“即便是强
奸， 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
危害性要小。 ”此言引发热议。事实
上，

1984

年两高和公安部联合发布
的对强奸案件法律问题的解答中明
文规定： 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时， 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
分。 （

7

月
17

日《潇湘晨报》）

按理说，在“社会危害性”问
题的讨论上， 教授是有言论自由
的，观点如果只代表他个人，也就
不必炒得沸沸扬扬。 而网民们所
以敏感， 其实是与这个案子的某
些特殊性有关系， 比如一些人担
心本案嫌疑人的特殊身份会不会
被“司法优待”。 当新任律师信心
满满地表示作无罪辩护之后，一

些网民敏感的神经变得更敏感。但
律师作轻罪或无罪辩护，一是属于
律师的事，二是主要取决于当事人
一方的意愿，是人家的权利，理论
上说不会影响到司法公正。

如果说，舆论对司法会有一定
影响，那么有关于此案的一切舆论，

都令人担心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 特别是来自名牌学府的法律学
者，一是其“强奸危害性”观点会否
为舆论担心的情况助力； 二是此观
点既出自资深法律学者之口， 不谙
内情的公众，会不会以为，司法口径
上确有以身份考量危害性之说？

但不管怎么说，“强奸陪酒女
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的
观点都是严重违背“人人平等”的
法治精神的。易教授说，“顺着无知

大众说话远比说出真理容易”；而
我认为，相对于学者来说，有些时
候大众或许存在“无知”的问题，但
学者的观点也未必都是真理。 至
少，“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
女危害性要小”不是真理，易教授
修正后的“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
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
要大”，也不是真理。法治语境里的
真理是，只有公民、权利，而没有等
级公民、身份公民之分，没有高级
权利与低级权利之分。这是普世通
行的法治与权利规则。而易教授的
“危害性说”，是因身份、职业而将
公民划分了权利等级，这种权利等
级意识是反法治原则的。

现实中， 确实因身份不同，而
司法考量不同的现象。 比如，官员

遭诽谤， 自诉案件就变成了公诉；

老百姓家里丢了孩子，甚至被胁迫
卖淫，司法机关都未必给立案。 易
教授的“危害性说”与这些现象应
该无关， 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李
天一案中如果受害人是权贵人物，

“理论上说”，其危害性的司法考量
或要比“陪酒女”重得多。

有人认为，易教授或许是想说
某种职业身份的人会具有的一系
列行为，本身构成一定的过错。 遗
憾的是，在微博上却呈现出来的是
笼统的针对一个职业身份。而我认
为，若自己没表达清楚，就不要怪
“大众无知”；而如果在没有证据的
情况下作“过错假想”，则是对“职
业”的有罪推定，也是有悖于法治
精神的。 （马涤明）

防拍秘籍
一份煞有介事的“逃避电子

眼抓拍秘籍”正在网络上流传，上
面罗列了五种逃避电子眼抓拍的
“招数”。交管部门称，这些“招数”

都不可靠。

@

君子兰
26

：老老实实开车
最可靠，遵守交规，为自己，也为
别人。

@zhy

梦： 与交规捉迷藏就
是与生命捉迷藏， 遵守交规不仅
是素质的体现更是对生命的珍
惜。

非要加班
58

岁的杨琼国在惠州市仲
恺高新区一家公司上了

4

年班，

今年他发现公司不安排加班了，

导致他工资骤降， 他多次要求安
排加班却不获准。

15

日，他以跳
楼威胁公司强制安排其加班。

@

殷建光：这样的荒诞是劳
动者生存艰难的写照。 只有真正
严格执行劳动法， 让劳动者权益
得到真正保障， 才能破除这样的
荒诞。

反贪硕士
三年前， 中国人民大学首届

“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班”。

它一度被解读为“国家反腐
的信号”。不过对于这样一种带有
理想主义的反贪探索， 鼓励和支
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相反，质
疑和讽刺却一直与它相伴随。

@

光明日报：除非大环境发
生涤浊扬清般的质变， 这些批评
的对象就永远虚位以待。

何时终结
“药品不治病、反致病”

国家食药监总局
17

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用半年时间，针
对当前存在的中药违法生产、中
药材市场掺杂使假、 网上违法售
药等问题，排查企业、专业市场、

诊所和互联网，推出一系列深挖、

整治、打击措施。这对药品生产经
营中的乱象，无疑将是一剂猛药。

中药材质量问题由来已久。

有中医师痛心呼吁， 像当归等常
用中药已几乎没有合格的。 业内
有人担忧，长此以往，博大精深的
中华医学恐毁在中药手上。 网上
非法售药也成严重社会公害。 在
网络上卖假药、卖不该卖的药、夸
大疗效问题层出不穷， 把不是药
的说成药，甚至说成神药，让众多
消费者深受其害。

药品“病了”，该出重拳下猛
药。此次食药监总局提出，集中整
治过程中查实的严重违法行为，

将一律按照有关法规上限予以处
罚；对涉嫌构成犯罪的，一律移交
公安机关处理； 对严重违反法律
法规的企业和个人， 一律列入黑
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但是，对药品
生产经营领域的整治， 单靠一剂
猛药难以克功。

药品乱象非一朝一夕形成。

作为药品生产经营领域的监管
者，如果始终保持警觉，保持打击
监管力度， 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
泛滥。对业已形成的病灶，下猛药
之后，辩证调理方是治病之道。而
调理就是要强化常态化监管。

何时终结“药品不治病、反致
病”？制度化监管是关键。药监总
局此次集中整治， 不同于以往的
是在发现问题、严惩不法同时，力
求找出漏洞、把握规律，推出标本
兼治的真招实策。 至于诸多真招
实策何时铸成药品安全的制度化
监管模式，公众既要监督，也应尽
力参与。 （王海鹰胡浩）

“法学博士”

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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